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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規劃與管理類 

因應溫室氣體排放交易市場發展趨勢之

MRV 反思 

簡慧貞*、王韻晴** 

摘     要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為推動經濟有效及最低成本之溫室氣體減量策略，建構完善健全排放交易

體系，自 2007 年於峇里島召開第 13 屆締約國大會起，藉由國家通訊 (national 

communication)、雙年報 (biennial reports)、國際審查與評估機制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and Review)及國際諮詢和分析機制 (International Consultation and 

Analysis)，推動國際層級之可量測、可報告、可查驗」(Measurable, Reportable and 

Verifiable, MRV)行動，同時鼓勵各國推動國家內部盤查申報、減量認可及查驗機

制；將 MRV 行動由上而下落實至國家及產業層級，強化各國重視減排責任並提升

責任落實之透明度。  

自歐盟排放交易機制(Emission Trading System, EU ETS)及世界銀行推動之市

場預備夥伴計畫(Partnership for Market Readiness)，得見國際已視 MRV 制度設計及

落實情形為確立溫室氣體排放額度可信度及市場價值之基礎資料；倘欲活絡排放交

易市場、促進實際減量，MRV 制度設計及落實將為首要重點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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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研析全球因應排放交易市場發展之 MRV 制度與實施重點，並針對我國

現行 MRV 制度進行反思，據以做為我國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於 2015 年 7 月 1

日總統公布施行後推動國內排放交易制度之方向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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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為推動經濟有效及最低成本之溫室氣體減量策略，以建構完善健

全的排放交易體系為目標，自 2007 年於峇里島召開第 13 屆締約國大會起，藉由國

家通訊 (national communication)、雙年報 (biennial reports)、國際審查與評估機制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and Review) 及 國 際 諮 詢 和 分 析 機 制 (International 

Consultation and Analysis)，推動國際層級之可量測、可報告、可查驗 (Measurable, 

Reportable and Verifiable, MRV)行動，同時鼓勵各國推動國家內部盤查申報、減量

認可及查驗機制；使 MRV 行動由上而下落實至國家及產業層級，強化各國重視減

排責任並提升責任落實之透明度 [1][9] [22]。  

目前全球國際組織及國家實施 MRV 之趨勢，均採推動盤查工作，建立申報體

制及減量專案認可機制，並導入國際標準化認證及查驗制度，做為確立溫室氣體排

放額度可信度及市場價值之基礎資料，據以進一步推動區域間或國家間之排放額度

流通或互認等排放交易合作，俾利活絡國家內部之排放交易市場，促進實際減量。 

臺灣雖非為 UNFCCC 會員國，然正屬全球氣候變遷影響甚劇之海島型國家，

政府為確保國家永續發展，並善盡環境保護責任，自 2004 年起由行政院推動節能

減碳總計畫，透過產業輔導，鼓勵其瞭解本身排放情形相關技術，推動正確且即時

掌握我國排放基線政策，建立永續家園路線藍圖，並積極依循 UNFCCC公開之 MRV

原則，採用 ISO 國際標準做為實施準則，逐步建立適用我國之本土化 MRV 制度及

技術工具，藉由落實自願盤查、申報、減量及查驗工作，促使我國得以透過具有永

續發展內涵且具備相同透明程度之適當減緩行動(Nationally Appropriate Mitigation 

Actions)，加速推動減量、排放交易及國際接軌等相關工作。  

依據今(2015)年 7 月 1 日總統令公布施行之《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以下簡

稱溫管法)，依圖 1 所示，我國以 205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至 2005 年溫室氣體排

放量 50%以下之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整合各相關部會行動方案 [10]；延續

現行本土化盤查登錄、自願減量、查驗制度、技術工具及工作成果，密集展開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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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所需之各項準備工作，期以減緩氣候變遷導致之負面影響，提

升國家競爭力，並讓我國力量融入全球氣候行動，確保國家永續發展及全球舞台定

位 [11]。  

本研究研析全球因應溫室氣體排放交易市場發展之 MRV 制度與實施重點，針

對我國現行 MRV 制度進行反思，以因應我國溫管法後續推動國內排放交易制度之

參考，俾利未來與國際排放交易市場之合作。  

 
參考來源：[11]，本研究修改。 

圖 1、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下推動國內排放交易市場與國際合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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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間溫室氣體排放交易市場發展趨勢分析 

本研究分析國際溫室氣體排放交易市場發展趨勢，如表 1 所示，目前各國減量

管理機制及其產出之額度與交易合作趨勢分為共同定價、機制互認、共有機制及輔

導機制等 4 類，說明如下：  

1. 共同定價：在不改變各國家減量管理機制設計、管理及 MRV 規範原則下，各其產

生之額度，透過彼此建立互認之定價機制，確立各類額度價值後，得以進入國內市

場或共同市場，達成交易合作[18][20]。 

2. 機制互認：依據各國減量管理機制之設計及 MRV 規範標準，尋求互認基準，進而

互認機制產生之額度，得以進入國內市場或共同市場，達成交易合作。 

3. 共有機制：彼此建立共有的減量管理機制，使其設計、MRV 規範標(基)準及產出

額度之方法相同，得以創造共同市場，達成交易合作。 

4. 輔導機制：針對相同減量管理機制設計及 MRV 規範標準，由一方投入相當資源輔

導另一方執行該機制，其產出之額度將歸屬前者及其國內交易市場。 

表 1、國際間溫室氣體排放交易市場發展趨勢分析  

合作類型  優勢  注意事項  範例  

共同定價  

(建置中) 

 不影響各減量管理

機制之設計、MRV

規範標準訂定及運

作  

 建立全新定價機制   世界銀行之市場預

備 夥 伴 計 畫

(Partnership for 

Market Readiness, 

PMR) 之碳定價模

擬 (Modeling Tools 

for Carbon Pr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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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類型  優勢  注意事項  範例  

機制互認   不影響各減量管理

機制之設計、MRV

規範標準訂定及運

作  

 無需建立新的減量

管理機制  

 在各減量管理機制

之設計及 MRV 規範

標準下，尋求互認基

準  

 北美西部氣候協議

(Western Climate 

Initiative)  

共有機制   減量管理機制設計

及 MRV 規範標準

自始已完全一致  

 建立全新減量管理

機制  

 歐盟排放交易機制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EU ETS) 

輔導機制   減量管理機制設計

及 MRV 規範標準

自始已完全一致  

 國 內 如 有 額 度 需

求，可透過此方法

增加國內市場的額

度供給量  

 可能需要建立新的

減量管理機制  

 主 導 國 (Host 

Country) 或 貢 獻 國

(Contributing 

Participant) 需 先 提

供 資 金 或 實 質 幫

助，未能立見後續利

基  

 聯合國清潔發展機

制 (UNFCCC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UNFCCC CDM) 

 日本聯合抵換額度

機 制 (Joint 

Crediting 

Mechanism) 

 世界銀行之市場預

備夥伴計畫(PMR) 

參考來源：[18][20~21]；ECOFYS(2015)Carbon Pricing Watch 2015；MOEJ(n.d.) New Mechanism Information 

Platform；PMR(2013)Supporting Action for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WCI(2014)Program Design，

本研究彙整。 

綜觀前述國際溫室氣體排放交易合作趨勢與類型，不難發現在不改變各國既有

減量管理機制設計及 MRV 規範標準下，使得各國順利達成互利之溫室氣體排放交

易合作目標，除須仰賴世界銀行(World Bank)推行中之市場預備夥伴計畫(PMR)及

建置中之共同定價機制，目前主要仍取決於各減量管理機制之差異性；意謂在世界

銀行順利推動市場預備夥伴計畫及共同定價機制前，各國在商討減量管理機制或排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34期(Nov. 2015) 177 

放交易合作，均以採取完全一致之 MRV 規範標準或以協商尋求互認基準做為彼此

之合作途徑。  

目前全球各國及區域內推動之減量管理機制，如圖 2 所示，以組織型及專案型

兩種途徑，推動盤查、查證、登錄(申報)、總量管制、交易及抵換，據以達成實質

減量。依表 2 所示，各個組織型及專案型減量管理機制之制度做法，均以參採美國

溫室氣體申報制度(U.S. Greenhouse Gas Reporting Program, U.S. GHGR)、歐盟排放

交易機制(EU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EU ETS)及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UNFCCC 

CDM)為主。考量前述三者乃目前主導國際排放交易市場之主流趨勢，故本研究藉

由綜合研析其 MRV 做法、我國溫管法下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及額度抵換專案

制度之做法，據以掌握國際排放交易合作之 MRV 基準及縮小我國與國際 MRV 制

度差異之方向，為我國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工作尋求國際排放交易合作之方向及利

基點，順利達成國家減量目標。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圖 2、國際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機制運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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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機制設計之國際趨勢  

減量途徑  減量管理機制名稱  機制設計參採來源  

組織型  美國溫室氣體排放量申報制度(U.S. 

Greenhouse Gas Reporting Program, 

U.S. GHGR) 

率先創建  

中國溫室氣體排放核算方法  美國溫室氣體排放量申

報制度(U.S. GHGR) 美國東北部區域溫室氣體倡議

(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 

RGGI) 

美國加州排放交易制度  (California 

Cap-and-Trade Program) 

加拿大魁北克排放交易系統  (Quebec 

Cap-and-Trade System) 

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市場減量機

制(建置中) 

歐盟排放交易機制(EU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EUETS) 

率先創建  

中國全國性碳排放交易市場(建置中) 歐盟排放交易機制(EU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EUETS) 

韓國排放交易制度  (Korea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KETS) 

哈薩克排放交易制度  (Kazakhstan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瑞士排放交易機制  (Swiss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土耳其排放交易機制(建置中) 

烏克蘭排放交易機制(建置中) 

專案型  中國溫室氣體自願減排項目  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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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量途徑  減量管理機制名稱  機制設計參採來源  

韓國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制度(Korea 

Voluntary Emission Reduction, KVER) 

(UNFCCC CDM) 

日本碳信用額度制度(Japan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JCDM) 

日本碳排放減量額度抵換制度  

(Japan Voluntary Emission Reduction, 

JVER) 

日本碳信用制度(J-Credit Scheme) 

泰國自願抵換制度(Thailand Voluntary 

Emission Reduction Program, T-VER) 

參考來源：[13][19][21][25]；中國工業生產力研究所(無日期)JP-2:日本自願排放交易計劃(JVETS)，工業能效政

策數據庫；中華中民共和國國家發改委員會(2012)溫室氣體自願減排交易管理暫行辦法，國家發改委

關於印發《溫室氣體自願減排交易管理暫行辦法》的通知，發改氣候[2012]1668 號；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2015)出席國際排放交易協會「IETA B-PMR Mission Korea 2015 - 排放交易機制及市場準備產業對

話會議」與會情形報告；Korea Energy Agency(無日期)溫室氣體認定及鑑定；ICAP (2015) International 

Carbon Action Partnership Status Report 2015；Junwon Hyun & Hyungna Oh (n. d.) Korea’s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An Attempt of Non-Annex I Party Countries to Reduce GHG Emissions Voluntarily，本研究

彙整。 

2.1 美國溫室氣體申報制度 

美國環保署依據《國會整合撥款法》(Consolidated Appropriations Act)要求並

引用《空氣清淨法》(Clean Air Act, CAA)，於 2009 年建立溫室氣體盤查申報制度

(U.S. GHGR)
[24]，以提供環保署正確、完整、具備一致性之溫室氣體數據資料，做

為後續其他政策之基礎。  

依據 GHGR 規定，管制對象所屬行業別之特定製程設備，倘已有法令要求裝

設連續監測設備，應採直接量測，其他則可使用排放係數法，據以計算出二氧化碳

(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六氟化硫(SF6)、全氟碳

化物(PFCs)及三氟化氮(NF3)之範疇一(固定及製程)排放量；如圖 3 所示，亦規定每

年應於期限內完成年度排放量填報作業，且直接利用電子系統 (electronic 

Greenhouse Gas Reporting Tool, e-GGRT)，依制式選項(如製程、設備、排放氣體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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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排放係數)，填報主要原(物)料、燃料使用量、產品產量、操作量等資料，並簽

署自我驗證切結書(self-certification)，以示完成自我查證工作；e-GGRT 前述填報

數據進行 40 項以上條件之初步檢核，供管制對象參考；主管機關(即為美國環保署)

再利用 e-GGRT 針對邊界、量化方法、計算結果並採跨年比較方法，檢核 4,000 項

可能之潛在問題，並依據電子系統檢核結果，以人工判斷該問題是否將導致申報數

據無法被查證，必要時得與管制對象溝通，或進入廠區執行現場查核 [23~24]。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圖 3 美國溫室氣體申報制度(U.S. GHGR)之作業程序  

 

2.2 歐盟排放交易制度 

歐盟為以經濟有效及最小成本達成減量目標，於 2003 年起參考 ISO14064-1、

ISO14064-3 及 ISO14065 等國際標準，採取組織型盤查途徑，陸續訂定監測

(monitoring)、申報(reporting)及查證(verification)之實施方法，藉以建立資訊透明化

之管理制度，並於 2012 年將相關實施方法之指引手冊轉換為指令規定，強化其規

範強制性，完整建立歐盟整體之排放交易制度(EU ETS)
[13]。  

EU ETS 規定作業程序，如圖 4 所示，藉由要求各管制對象明確敘明二氧化碳

(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六氟化硫(SF6)及全氟碳

化物(PFCs)等 6 種溫室氣體排放設施之範疇一(固定及製程)排放活動之監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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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燃料和材料流之監控、計量設備之描述(地點、技術、不確定性)、排放測量系

統之詳細描述、監測及報告品質保證和控制說明，與數據收集和排放計算流程等內

容，並於 2012 年增加航空活動排放之監測要求，完成撰寫監測計畫 [17]；爾後經各

國主管機關整合考量國內環境相關管理許可內容後核定，據以實施排放監測工作

[15]；每年應依據各國主管機關所訂之提交期限(不得晚於歐盟要求之期限)、格式及

提交形式，完成前一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申報工作，並經歐盟認可之查驗機構完成

查證工作 [14~15]。此外，為避免管制對象提供資料不符合查證之合理保證等級要求

而延誤申報，歐盟授權查驗機構得視情況核發有限保證等級 [14][16]。  

前述 EU ETS 規定之申報排放量查證工作推動與管理，為於各國主管機關核定

排放量之管理工作基礎上，藉由專業資源投入，確保申報排放量得以做為後續核配

之合理基礎，並得同時推動區域內查驗結果之互認，如圖 4 所示，故委託國際認證

論壇 (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Forum, IAF) 區域成員歐洲認證組織 (European 

co-operation for Accreditation, EA)管理其成員(即為國際認證機構)，於一致性之認

證及查證標準下，各國認證機構負責管理其認證之查驗機構，查驗機構則依據各國

主管機關核定之監測計畫，查證管制對象排放情形及計算方法依前述監測計畫實施

[14][16]；各國主管機關於接受申報資料後，先參考查驗總結報告內容標註之重點，

再依據歐盟公告之排放量保守計算情境，核定最終申報排放量，倘發現經查驗之數

據資料有問題，將經由歐盟溝通平台，通報並將後續追蹤或懲處交由認證機構處理

之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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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圖 4 歐盟排放交易機制(EU ETS)之排放量盤查申報作業程序  

 

2.3 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 

聯合國考量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之附件一國家需達自身之減量責任，自

身減量努力外，尚需另一種途徑增加減量，故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 (UNFCCC)

於 2001 年建置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允許附件一國

家協助非附件一國家實施碳排或碳匯之減量專案，其專案減量成效最終得以納入附

件一國家之減量績效，並得以同步推動非附件一國家實施減量，達成雙贏目標 [21]。 

如圖 5 所示，UNFCCC CDM 採取 ISO14064-2 國際標準之專案型減量途徑，

藉由建立減量方法，提供專案參與者計算二氧化碳 (CO2)、甲烷 (CH4)、氧化亞氮

(N2O)、氫氟碳化物(HFCs)、六氟化硫(SF6)、全氟碳化物(PFCs)及三氟化氮(NF3)等

7 種溫室氣體相關排放之基線情境、外加性評估條件、專案實施後之預估減量計算

方法、監測方法等專案計畫條件，使專案參與者完成專案計畫書 (Project Design 

Document, PDD)；該 PDD 經由 CDM 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Board, EB)審議通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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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經營實體(Designated Operational Entities, DOE)確證後送交 CDM EB 進行註冊

審查，審查通過後始得實施該計畫；專案參與者應依註冊完成之 PDD 內容，實施

計畫監測，並產出監測報告，經由 DOE 查證後送交 CDM EB 進行額度審查，審查

通過後始得取得減量額度(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21]。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圖 5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清潔發展機制作業程序  

 

三、我國溫室氣體 MRV 制度分析 

為奠定我國溫室氣體盤查基礎能力，如圖 5 所示，2007 年起由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及經濟部共同合作輔導產業自願減量，並由環保署同步推動

建置盤查登錄、減量專案、認證及查驗制度。並於 2012 年將二氧化碳(CO2)、甲烷

(CH4)、氧化亞氮 (N2O)、氫氟碳化物 (HFCs)、六氟化硫 (SF6)、全氟碳化物 (PFCs)

等 6 種溫室氣體公告為空氣污染物，正式納入《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空污

法)管理，延續過往盤查及查驗制度，實施強制性排放量盤查登錄及查驗工作，據

以完整掌握產業排放資料，銜接後續相關管制措施 [6][8][11]。此後，鑒於溫管法於 2015

年 7 月 1 日總統令公布施行，溫室氣體管理除包含前述 6 種溫室氣體外，亦新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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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化碳(NF3)，而全國減量管理則以環保署為中央主管機關，協同部會努力，持續

推動盤查登錄、自願減量、認證及查驗工作，逐步建構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市場，

實踐我國長期減量目標 [11]。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圖 5 我國溫室氣體管理發展歷程  

考量未來活絡我國排放交易市場之需要，本研究依循溫管法下持續實施之溫室

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溫室氣體額度抵換專案、認證機構及查驗機構管理工作，剖

析目前相關 MRV 做法，做為與國際排放交易合作之 MRV 基準比較之基礎訊息。  

3.1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制度 

我國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為組織型盤查，其作業程序如圖 6 所示，完整機

制乃參採 ISO14064-1 國際標準之盤查報告標準架構及 U.S. GHGR (圖 3)
[12]，以建

置我國一致性盤查程序、技術規定及管理方式；管制對象應依法規定至國家溫室氣

體登錄平台之盤查登錄專區，於每年 8 月 31 日前完成登錄前一年度之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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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六氟化硫(SF6)、全氟碳

化物(PFCs)等 6 種溫室氣體之範疇一(固定及製程)及範疇二(間接)排放量及相關數

據資訊(如製程、設備、原燃物料及使用量、產品產量、排放係數、活動數據等)，

且其上傳資料須經環保署許可之查驗機構確認正確且符合合理保證等級後，始為完

成盤查登錄作業 [3-4][12]。前述經盤查、查證及登錄之資料，首先經查驗機構確認系

統資料與查驗結果一致，再經系統自動檢核填報之完整性，其次再由縣市環保局檢

核其代表性及正確性 [5]；倘縣市環保局發現問題，應通報環保署；環保署得採抽樣

查核，以進一步確認問題及其責任歸屬。  

自 2015 年 7 月 1 日溫管法公布施行起，管制對象新增盤查三氟化氮(NF3)之排

放量，而各管制對象之盤查、查證及登錄頻率，則依批次公告規定為準 [11]。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圖 6 我國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程序  

3.2 溫室氣體額度抵換專案制度 

溫室氣體額度抵換專案制度為我國自願減量專案之一種，其作業程序如圖 7

所示，整體乃參酌 UNFCCC CDM 制度(圖 5)及參採 ISO14064-2 國際標準；藉由建

立減量方法，提供專案參與者計算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

氫氟化物(HFCs)、六氟化硫(SF6)、全氟碳化物(PFCs)等 6 種溫室氣體相關排放之基

線情境、外加性評估條件、專案實施後之預估減量計算方法、監測方法等專案計畫

條件，使專案參與者完成 PDD；該 PDD 經由環保署審議通過之查驗機構確證後送



186 因應溫室氣體排放交易市場發展趨勢之 MRV反思 

交環保署進行註冊審查，審查通過後始實施該計畫；專案參與者應依註冊完成之

PDD 內容，實施計畫監測，並產出監測報告，經由查驗機構查證後送交環保署進

行額度審查，審查通過後始取得額度 [2]。  

為使我國溫室氣體額度抵換專案符合國內政策推動需求，環保署微調 UNFCCC 

CDM 程序，包含：1.在減量方法方面，除採用 CDM 減量方法，亦建立本土化新減

量方法，擴大抵換專案於國內推廣之適用性；2.在查驗作業方面，將 CDM EB 審議

DOE 之做法(圖 5)，改以環保署委託國際認證機構執行查驗機構認證及由環保署許

可查驗機構執行查驗業務替代之 (圖 7)，以持續掌握國際脈動並推動國際接軌；3.

在作業程序方面，將 CDM DOE 提送專案申請之流程(圖 5)，改由專案參與者提

送申請(圖 8)。  

自 2015 年 7 月 1 日溫管法公布施行起，專案參與者與申請註冊時，應新增評

估三氟化氮(NF3)之排放情形，而詳細專案申請相關注意事項，則以新發布之法規

文件內容為準 [11]。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圖 7 我國溫室氣體額度抵換專案制度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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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溫室氣體認證機構及查驗機構管理制度 

為統籌推動我國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及減量數據品質管理，考量我國認證

機構及查驗機構之管理品質需求、有效利用專業資源及建構未來與國際接軌互認之

基礎，如圖 8 所示，環保署參採空污法許可經驗及 EU ETS 做法(圖 4)，建構屬於

我國獨特之雙軌管理機制：由環保署委託推動參與 IAF 國際多邊相互承認協議

(Multilateral Recognition Agreement, MLA)之成員(即為國際認證機構)，依據溫室氣

體確證 (validation)及查證 (verification)宣告之法人實體符合特定準則或要求 (如

ISO14065、ISO14066、ISO14064-3 等國際標準)，執行我國查驗機構認證工作；其

認證之查驗機構依我國查驗機構管理之法規要求，向環保署申請並取得國內查驗執

行許可，以同時確保我國認證機構及查驗機構執行工作及管理機制符合國際要求，

並有機會透過 IAF MLA 協商平台，與參與 MLA 之成員國家或區域組織協商，於

既有之認證與查驗標準下，降低各經濟體間之貿易屏障，加速達成我國認證及查驗

結果取得全球互認之目標 [6~7]。  

我國查驗機構取得國內查驗執行許可後，應依許可之組織型查驗或專案型查驗

項目、國內法規及環保署公開之溫室氣體查驗指引內容，執行查驗作業。為持續確

保國內認證及查驗品質，環保署則針對委託之認證機構及許可之查驗機構，持續進

行品質稽查作業 [6~7]。  

 
資料來源：[6~7][11]；本研究修改。 

圖 8 我國溫室氣體認證機構及查驗機構管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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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際主流 MRV 做法分析 

本研究綜整我國與國際溫室氣體組織型及專案型減量管理機制之 MRV 做法，

藉由差異分析，發掘我國於溫管法下推動 MRV 工作之調整方向。  

4.1 組織型減量管理機制之 MRV 做法分析 

我國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制度與 EU ETS 及 U.S. GHGR 之 MRV 做法差

異，如表 3 所示，說明如下：   

一、作業標準 

國際 MRV 作業標準大致分為 2 類，第 1 類為管制對象依個案情形建立監測計

畫，於監測計畫實施前，由主管機關統合考量個案相關法令許可後核定，做為各設

施別監測標準，例如 EU ETS；第 2 類為盤查前由主管機關於現行法定許可已要求

特定行業別及其製程之框架下，整合訂定特定溫室氣體量測或計算方法，做為實施

標準，例如 U.S GHGR。我國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制度則以 ISO 國際標準做為

基本作業原則，建立本土化數據與係數選用原則、報告格式要求及以行業別之製程

為盤查申報起點，然針對計算方法、實際係數採用及品質管理要求等與個案情形高

度相關之作業，以各管制對象提出之合理佐證為判定標準。  

由此可見，國際傾向依現有其他法令許可要求之條件下，僅針對特定行業別或

設施別，建立一致性作業標準與方法，弱化個案特性對整體之影響，而我國則以保

有適用各類個案彈性度為特色，藉由專業人員評估管制對象提出證據之合理性，大

幅推動全國各產業盤查、申報及查驗工作。  

二、盤查登錄形式 

國際排放量盤查登錄形式大致分為 2 類：第 1 類為由主管機關自行決定接受紙

本報告或網路傳輸電子數據文件，例如 EU ETS；第 2 類為僅接受網路傳輸之電子

數據申報，U.S GHGR 及我國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制度即屬此類。第 2 類做法

需額外花費建置網路平台，然能支援龐大資料庫之存取、分析、檢核及即時查看等

需求，亦能做為各相關者之溝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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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盤查登錄數據確認 

國際盤查登錄數據確認工作大致分為登錄前及登錄後等兩階段工作。登錄前確

認數據方式，大致可依目的之差異，決定投入不同程度之時間與經濟成本，以達成

最大效益，主要分為 2 種：第 1 種為以掌握排放基線為目的，由管制對象自我確認

後，簽署自我驗證切結書即可，此為第 1 者查驗，範例為 U.S. GHGR；第 2 種以

排放交易為目的，由管制對象委託具備專業之查驗機構執行查證工作，此為第 3

者查驗，範例為 EU ETS。我國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制度由於同時具備掌握排

放基線及建立未來排放交易基礎之雙重目的，故採行第 1 者查驗及第 3 者查驗並行

制。  

至於登錄後確認數據方式，國際上雖作業目的有所不同，然而實際做法上均採

行第 2 者查驗，即由主管機關以人工檢核方式，釐清最終申報數據的問題，確認數

據代表性及正確性座落於可接受範圍內；而人工檢核技術方法大致可分為 2 種：第

1 種為藉由建立指引手冊，提供主管機關標準程序、情境條件及計算方式，範例為

EU ETS 及我國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第 2 種則於網路平台系統設立自動檢核

條件，產出檢核報告，供人工檢核判斷參考，亦可節省人工檢核所花費之時間，範

例為 U.S. GHGR。  

表 3 國際溫室氣體組織型減量管理機制之 MRV 分析  

MRV 實施重點 
歐盟排放交易機制

(EU ETS) 

美國溫室氣體申報

制度(U.S. GHGR) 

我國溫室氣體排放

量盤查登錄制度 

盤查(M) 設計考量  結合各國環境

許可管理  

 組織型核配交

易市場  

 傳統空氣污染許

可管制之延伸  

 傳統空氣污染許

可管制之延伸  

 組織型核配交市

場  

作業標準  ISO14064-1 

 管制對象依個

案情形撰寫之

監測計畫，經

主管機關核定  

 法定行業別監測

要求及計算方法  

 依 ISO 14064-1

國際標準建立本

土化之一般性盤

查程序、活動數

據及排放係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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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V 實施重點 
歐盟排放交易機制

(EU ETS) 

美國溫室氣體申報

制度(U.S. GHGR) 

我國溫室氣體排放

量盤查登錄制度 

選用原則。  

量/監測單

位 

 設施別   行業別製程   行業別製程  

範疇別  範疇一   範疇一   範疇一及範疇二  

氣體種類  二氧化碳

(CO2) 

 甲烷(CH4) 

 氧化亞氮

(N2O) 

 氫氟碳化物

(HFCs) 

 六氟化硫(SF6) 

 全氟碳化物

(PFCs) 

 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 

 氧化亞氮(N2O) 

 氫氟碳化物

(HFCs) 

 六氟化硫(SF6) 

 全氟碳化物

(PFCs) 

 三氟化氮(NF3) 

 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 

 氧化亞氮(N2O) 

 氫氟碳化物

(HFCs) 

 六氟化硫(SF6) 

 全氟碳化物

(PFCs) 

 三氟化氮(NF3)*  

登錄(R) 登錄形式  紙本登錄或電

子登錄(依各

國主管機關規

定) 

 電子申報   電子申報  

登錄頻率  年登錄   年登錄   年登錄  

查驗(V) 機制設計

考量 

 與國際認證及

查驗管理體系

結合  

 組織型核配市

場  

 與傳統空氣污染

物許可管理結合  

 與國際認證及查

驗管理體系結合  

 組織型核配市場  

登錄前之

數據確認 

 第 3 者查驗   第 1 者查驗   第 1 者查驗及第

3 者查驗  

登錄後之

數據確認 

 第 2 者查驗  

 部分國家主管

機關以電子系

 第 2 者查驗  

 以電子系統檢為

主，如有發現問

 第 2 者查驗  

 以電子系統檢核

及人工檢核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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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V 實施重點 
歐盟排放交易機制

(EU ETS) 

美國溫室氣體申報

制度(U.S. GHGR) 

我國溫室氣體排放

量盤查登錄制度 

統檢核為主  題則進行人工進

階檢核  

參考來源：[3~5][8][10][12][15~16][23~25]。本研究彙整。註：*我國於溫管法總統令公布施行後新增。 

 

4.2 專案型減量管理機制之 MRV 做法分析 

我國溫室氣體額度抵換專案制度與 UNFCCC CDM 之 MRV 做法差異，如表 4

所示，說明如下：  

一、機制設計考量 

國際推動專案型減量管理機制其主要目的考量大致分為 2 方向：1.為推動國際

減量合作，以做為國際或區域抵換額度來源，如 UNFCCC CDM；2.為推動國內產

業自願減量，其產生額度得於國內抵換市場使用，亦以與國際交易市場結合為目

標，則參採 CDM 並視各國政策推動需求，進行制度面之細部調整，轉化為國內型

減量專案制度，如我國溫室氣體額度抵換專案。  

二、作業標準 

國際專案型減量管理機制之作業標準主要依循 ISO 14064-2 國際標準及

UNFCCC CDM 減量方法；部分國家在考量國內需求下進行細部制度調整，其調

整方向大致於原則使用 CDM 減量方法，再另建立本土化之新減量方法，提升國內

適用性(如於訂定新減量方法時，即以簡化減量方法之外加性規定方式，降低參與

成本門檻)，如我國溫室氣體額度抵換專案。  

三、查驗形式 

國際專案型減量管理機制因均定位為交易市場發展之一環，無論 UNFCCC 

CDM 或各國轉化之國內抵換專案制度，均採行第 3 者查驗，俾於有效利用外部獨

立專業查驗資源下，確保各專案設計及減量數據結果之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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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國際溫室氣體專案型減量管理機制之 MRV 分析  

類型 實施重點 
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 

(UNFCCC CDM) 

我國溫室氣體額度抵換 

專案制度 

量/監測

(M、R) 

機制設計考量  推動附件一國家協助

非附件國家減量  

 得使用於聯合國京都

機制下之抵換  

 推動國內產業自願減量  

 產生額度得使用於國內抵

換市場  

 與國際碳交易市場結合  

作業標準  ISO14064-2 

 CDM 減量方法  

 CDM EB 註冊通過專

案計畫書  

 ISO14064-2 

 CDM 減量方法或環保署

認可之減量方法  

 環保署註冊通過之專案計

畫書  

氣體種類  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 

 氧化亞氮(N2O) 

 氫氟碳化物(HFCs) 

 六氟化硫(SF6) 

 全氟碳化物(PFCs) 

 三氟化氮(NF3)* 

 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 

 氧化亞氮(N2O) 

 氫氟碳化物(HFCs) 

 六氟化硫(SF6) 

 全氟碳化物(PFCs) 

 三氟化氮(NF3)* 

查驗(V) 註冊申請前之專

案計畫書確認 

 第 3 者確證   第 3 者確證  

額度申請前之監

測數據確認 

 第 3 者查證   第 3 者查證  

參考來源：[2][8][10][22]。本研究彙整。註：*聯合國於第十七次締約國會議新增；我國於溫管法總統令公布施

行後新增。 

4.3 溫室氣體認證機構及查驗機構管理做法分析 

目前國際上無論溫室氣體組織型及專案型減量管理機制，如表 4 所示，其設計

考量倘為交易市場發展環節工作，其查驗工作均採行由外部獨立機構查驗之第 3

者查驗，如 EU ETS、UNFCCC CDM、我國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及額度抵換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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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制度；倘其設計考量為掌握國內排放情形，其驗證或查核工作則採行由申報者簽

立自我驗證切結書之第 1 者查驗及電子系統檢核與環保署人工進階檢核與抽樣查

核之第 2 者查驗，如 U.S. GHGR、我國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及額度抵換專案

制度。  

在前述查驗形式選擇下，國際採行第 3 者查驗之查驗機構管理做法大致分為 2

類：1.為由主管機關直接認可查驗機構及追蹤查驗品質，如 UNFCCC CDM；2.為

由區域或國家主管機關委託國際認證機構執行查驗機構認證工作，如 EU ETS。  

考量自機制設計源頭強化國際未來互認合作之基礎及延伸傳統空氣污染管理

工作，我國整合採用第 1 者查驗、第 2 者查驗及第 3 者查驗，故於環保署委託國際

認證機構執行查驗機構認證外，增加由環保署直接許可查驗機構及追蹤國內認證及

查驗品質之管理型態；其品質管理之嚴謹程度已凌駕於國際之上。  

表 4 國際溫室氣體認證機構及查驗機構管理機制分析  

減量管理類型 組織型 專案型 

實施重點 

歐盟排放

交易機制

(EU ETS) 

美國溫室氣

體申報制度 

(U.S. 

GHGR) 

我國溫室氣體

排放量盤查登

錄 

聯合國清潔

發展機制

(UNFCCC 

CDM) 

我國溫室  

氣體額度  

抵換專案 

機制設計目的 交易市場

發展環節

工作  

掌握國內排

放情形  

交易市場發展

環節工作  

交易市場發

展環節工作  

交易市場發

展環節工作  

機制設計方向 與國際認

證及查驗

體系結合  

傳統空氣污

染許可管制

之延伸  

A. 傳統空氣

污染許可

管制延伸  

B. 與國際認

證及查驗

體系結合  

與國際查驗

體系結合  

與國際認證

及查驗體系

結合  

查驗

機構

認可及

追蹤 

國際認證

組織下認

不適用  EPA 及國際認

可之認證機構

CDM EB 管

理  

EPA 及國際

認可之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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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量管理類型 組織型 專案型 

實施重點 

歐盟排放

交易機制

(EU ETS) 

美國溫室氣

體申報制度 

(U.S. 

GHGR) 

我國溫室氣體

排放量盤查登

錄 

聯合國清潔

發展機制

(UNFCCC 

CDM) 

我國溫室  

氣體額度  

抵換專案 

管理 證機構管

理  

同時管理  機構同時管

理  

查驗問

題處理

機制 

由國際認

證組織下

認證機構

追查查驗

機構、暫

停或終止

查驗機構

資格  

不適用  A. 環保局抽

查盤查登

錄者所發

現之問題

回報給環

保署統一

處理  

B. 環保署抽

樣稽查依

法懲處查

驗機構  

C. 國際認可

之認證機

構追查查

驗機構、

暫停或終

止查驗機

構資格  

CDM EB 抽

查、要求查

驗機構自我

檢討改善或

撤銷查驗機

構資格  

A. 環保署

抽樣稽

查依法

懲處查

驗機構  

B. 國際認

可之認

證機構

追查查

驗機

構、暫

停或終

止認證

暫停或

終止查

驗機構

資格  

認證

機構

管理 

認可及

追蹤  

由國際認

證組織管

理  

不適用  EPA 及國際認

證組織同時管

理  

不適用  EPA 及國際

認證組織同

時管理  

認證問

題處理

機制  

由國際認

證組織追

查、限期

不適用  A. EPA 追

查、限期改

善或停止

不適用 A. EPA 追

查、限期

改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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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量管理類型 組織型 專案型 

實施重點 

歐盟排放

交易機制

(EU ETS) 

美國溫室氣

體申報制度 

(U.S. 

GHGR) 

我國溫室氣體

排放量盤查登

錄 

聯合國清潔

發展機制

(UNFCCC 

CDM) 

我國溫室  

氣體額度  

抵換專案 

改善或撤

銷認可資

格  

委託 

B. 國際認證

組織追

查、限期改

善或撤銷

認可資格 

停止委

託 

B. 國際認

證組織

追查、限

期改善

或撤銷

認可資

格 

參考來源：[3][6-7][12][14][21][24-25]。本研究彙整。 

五、結語 

綜觀目前全球溫室氣體 MRV 發展趨勢，組織型方面均以訂定一致性盤查技術

計算方法，提供申報者及第 3 者查驗之作業依據，並藉由建置網路傳輸與申報之電

子系統平台，更進一步建構數據分析及檢核功能，協助第 2 者查驗之人工檢核工作

進行，據以整合第 2 者查驗及第 3 者查驗之作業成效；專案型方面則以 UNFCCC 

CDM、CDM 減量方法及第 3 者查驗為基礎架構，發展出具備各國環境特色之減量

專案機制；認證機構及查驗機構管理方面，以主管機關直接管理查驗機構為主要做

法，倘有國際接軌及專業資源有效利用之需求，則另委由國際認證機構協助管理查

驗機構。  

我國溫管法實施後，為能建構後續國內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之良好基礎，

亦能更貼近國際 MRV 做法趨勢，俾利我國同步推動國際交易合作協商，創造國內

交易市場範圍及供需，加速活絡我國碳市場及國內實質減量：在溫室氣體排放量盤

查登錄方面，倘能自本土化一致性 MRV 作業標準建構成果上，參考 U.S. GHGR

做法，建立我國主要行業別及特定製程專用盤查技術計算方法，並於現行國家溫室

氣體登錄平台增設申報數據檢核進階功能，可望完整延伸空氣污染許可防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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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升我國盤查登錄數據之正確性及查驗品質；在溫室氣體額度抵換專案方面，倘

能參考 JVER 簡化外加性做法，據以加強推廣建立本土化減量方法，可望提升產業

於總量管制前投入自願減量之意願；此外，在認證機構及查驗機構管理方面，倘能

明確建立第 2 者及第 3 者之查驗工作重點說明，將有助於查驗機構、環保局及環保

署三方管理工作效益之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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